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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施行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为规范司法鉴定机构和从业

人员的鉴定活动，保障鉴定质量和完善诉讼活动提供了保障

。 司法鉴定结论是证明法律事实成立的有力证据，而司法鉴

定的程序、规则和标准设定的科学与否将直接导致鉴定证明

力的强弱。 新的鉴定通则较以前的更加全面细致，增加了诸

多可操作的新规定。 在通则中，司法鉴定机构受理委托与律

师事务所接受委托的规定一致，均要求统一受理。至于服务

成果的法律责任则有所不同，司法鉴定机构不像律师事务所

那样而是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这样的规定是出于诉讼法举

证责任的规定，毕竟司法鉴定是为各种司法程序服务的。所

以，为了完善司法鉴定的证据意义，对应于诉讼法的有关规

定并有所突破，今后鉴定人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后应当出庭

回答与鉴定事项有关的问题。 先委托后签订代理协议的司法

鉴定程序和律师事务所的代理流程一致，但司法鉴定有自己

独特的规则，代理协议就能化解潜在的各种争端，属于一种

制度的创新。 司法鉴定委托包括即时受理、七个工作日内作

出是否受理、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信函提出鉴定委

托）、协商受理（疑难、复杂或者特殊鉴定事项的委托）四

种。重新鉴定的委托无须重新委托需要在委托书中注明。 司

法鉴定机构决定受理鉴定委托的，第二步应当签订司法鉴定

协议书。协议书属于一般民事合同性质，包括合同双方当事

人的基本情况；委托鉴定的标的，如鉴定事项、用途及要求



；委托鉴定事项涉及的案件的简要情况；委托人提供的鉴定

材料的目录和数量，并注明检材耗尽、可能损坏或无法完整

退还的，应征得其同意；鉴定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鉴

定费用及收取方式；约定向委托人发送司法鉴定文书的方式

等条款。 通则对司法鉴定人要求需具有该鉴定事项执业资格

并在法定鉴定机构中进行鉴定。司法鉴定人一般有机构负责

人指定，委托人有特殊要求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从

本机构中选择符合条件的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通则没有共

同委托的规定，又因共同委托人意志较难统一而一般不适用

此条款。 一项鉴定应当有二名司法鉴定人共同进行，疑难、

复杂或者特殊的鉴定事项可以超过两名限额，甄别疑难、复

杂或者特殊的鉴定事项的具体特征，才能妥当行使委托人的

选择权。 关于司法鉴定人回避问题，通则将回避主体扩及到

司法鉴定人本人的近亲属，在回避事由上规定与委托人、委

托的鉴定事项或者鉴定事项涉及的案件有利害关系，尤其是

“可能影响独立、客观、公正鉴定”这一笼统概念的适用，

实际上委托人申请回避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可以随时撤销鉴

定委托。这样的规定符合委托人委托鉴定机构具有充分选择

权利的规定。 司法鉴定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优先采用的次

序为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司法鉴定主管部门、司法鉴定行

业组织或者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不具备前

款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可以采用所属司法鉴定机

构自行制定的有关技术规范。 鉴定过程要求实时记录。要求

记录的内容真实、客观、准确、完整、清晰，记录的文本或

者音像载体应当妥善保存。 鉴定时效限定在委托合同成立日



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杂、疑难、特殊的鉴定时间可以

延长三十个工作日。但鉴定过程中补充或者重新提取鉴定材

料所需的时间，不计入鉴定时限。同时通则还规定司法鉴定

机构与委托人对完成鉴定的时限可以另行约定，遗憾的是未

区分诉讼中和诉讼外两种不同类型的委托，诉讼中如果允许

约定会与上位法冲突。无独有偶，“接受重新鉴定委托的司

法鉴定机构的资质条件，一般应当高于原委托的司法鉴定机

构” 的规定亦有不妥之处，“一般应当”如何理解，是否同

“可以”可以替换呢？关键是中介机构无行政级别之高低之

分。 对涉及重大案件或者遇有特别复杂、疑难、特殊的技术

问题的鉴定事项，根据司法机关的委托或者经其同意，司法

鉴定主管部门或者司法鉴定行业组织可以组织多个司法鉴定

机构进行鉴定，具体办法另行规定。这在司法鉴定领域是一

个重大突破，分别鉴定的结论对比共性取舍客观性强，公正

性无可挑剔，关键还是谁来确定重大案件或者遇有特别复杂

、疑难、特殊的技术问题的内涵外延，以及费用承担、分担

等问题如何处决。 最后，通则要求全国使用统一规定的司法

鉴定格式文书，包括司法鉴定意见书和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

。 在形式上仍要求鉴定人签名外，突出的变化是在多人鉴定

的结论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应当注明，这一点与判决合议意

见秘而不宣形成鲜明对比。甚至连司法鉴定文书一般应当一

式三份，二份交委托人收执，一份由本机构存档也尽录法卷

。“一般”用在这个语境下突出了立法机构对法定义务的慎

重，体现了对法律主体权利限制的温和态度，细微的规定至

少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但是在理解上仍然是鉴定机关必

须完善的义务，也是委托人最少得到两份的权利。说道这里



联想到有些法院给当事人和代理人发判决书时往往只给一份

，理由是打印的少，可以在外面复印一下。当事人申请执行

时因为没有原件需要查档，律师法律存档的判决书在今后很

有可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一条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立

法的一个进步。在程序上，委托人拥有对司法鉴定人关于鉴

定过程或者鉴定意见提出询问并给予解释和说明的权利，这

项规定不仅是正确使用证据的前提，还能起到监督滥用司法

鉴定的作用，最终达成争诉双方的共识，确定唯一的法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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